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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项目 

采购需求 
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项目 

 

 

 

 

项目名称：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

外业调查采样项目 

采购单位：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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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项目概况 

对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域内的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草

地等全部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外业调查采样，包括土壤性

状与类型、立地条件、利用状况调查等。 

（二）采购项目预（概）算 

总 预 算：2865860.00 元 

包 1 预算：2409540.00 元 

包 2 预算：456320.00 元 

（三）采购标的汇总表 

包

号 

序

号 

标的名称（业

主填写） 

品目 

分类编码 

计量 

单位 

数

量 

是否

进口 

A 1 其他农业服务 C09019900 次 1 否 

B 2 其他农业服务 C09019900 次 1 否 

 

（四）技术商务要求 

1.包 1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

查采样项目 

（A 包表层样点外业调查采样） 

★（1）技术要求 

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

样项目，承接供应商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一、具备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相关

相关的技术能力； 

二、供应商能够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、按照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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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要求设立保密室、并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； 

（2）商务要求 

一、服务期限：自 2023 年 5 月到 2023 年 10 月止 

二、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 

三、服务内容： 

按照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的要求，完成对保

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域内的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草地等全部

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表层样点的外业调查采样，包括土

壤性状与类型、立地条件、利用状况调查等，并且工作成果

须通过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的验收。 

服务内容明细表 

序

号 

采购内容 说明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金额

（元） 

备注 

一 采用费用     2218000  

1 表层样点 

保亭黎族苗族自治

县共 1109个表层样

点位，土壤表层采

样可以采集单独样

也可以采集混合

样，采样深度一般

为 0~20cm，对于土

层较薄的土壤类

型，可视其厚度采

集 0~15cm的表层土

壤。 

个 1109 2000 2218000 

 

二 工作经费 
工作人员补贴、专

家费用 
   91540 

 

1 人员补贴 

每个采样点位需乡

镇或村委会安排工

作人员带到点上进

行采样，按照点位

计算，每个点位补

个 1109 60 66540 

 



—4— 

助 60 元，共 1109

个点位。 

2 专家费用 

需邀请专家对采样

过程进行不定期指

导把关，共邀请 5

名专家。 

位 5 5000 25000 

 

三 

不可预见

的支出费

用 

    100000 

 

合计     2409540  

 

四、服务保障：  

须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，并按时向采购人汇

报工作进度；做好数据归集保障数据完整性，确保所有外业

调查的样品、数据保存完整、安全；形成土壤普查外业调查

成果；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，建立并落实普查工作保

密责任制，确保普查信息安全。 

五、付款条件（进度和方式）： 

1 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，甲方（采购人）凭乙方开具的

等额、合法有效发票以及请款通知等付款申请文件在 5 个工

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项目服务费用首款（30%）； 

2 乙方按协议约定完成部署、交付成果文件，并由采购

人出具《初步验收通过报告》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凭

乙方开具的等额、合法有效发票以及请款通知等付款申请文

件向乙方支付项目费用尾款（70%）； 

3 甲方同意以转账方式将本协议项下的费用支付至乙

方指定银行账户，乙方不接受现金付款。乙方应确保所提供

的账户信息准确无误，如因乙方提供的账户信息错误，导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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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不能或错误付款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。乙方指定的账

户如发生变更的，乙方应以书面形式（并加盖公章）及时告

知甲方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

六、资质产权归属： 

在合同签署生效前，采购人和乙方各自已取得的知识产

权及相应权益仍归各自所有，不因本项目而改变。合同的签

订不构成一方向另一方转让任何知识产权及相关权益。任何

一方不得侵犯他方知识产权。 

本协议项下产出的成果及相关文件资料的知识产权归

采购人所有。 

七、验收、交付标准和方法： 

本项目须通过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的验收

验收，成果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规范标准合格。 

 

2.包 2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

查采样项目 

（B 包剖面样点外业调查采样） 

★（1）技术要求 

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

样项目，承接供应商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一、具备海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采样相关

相关的技术能力； 

二、供应商能够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、按照国家

保密要求设立保密室、并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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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商务要求 

一、服务期限：自 2023 年 5 月到 2023 年 10 月止 

二、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 

三、服务内容： 

按照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的要求，完成对保

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全域内的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草地等全部

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剖面样点的外业调查采样，包括土壤

性状与类型、立地条件、利用状况调查等，并且工作成果须

通过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的验收。 

服务内容明细表 

序

号 

采购内容 说明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金额

（元） 

备注 

一 采用费用     330000  

1 剖面样点 

保亭黎族苗族自治

县共 22 个剖面点

位，按照土壤剖面

特征，在每一层中

部或典型部位多点

取样，等量混合即

为土壤剖面样品。

开展土壤背景值调

查时应采集土壤剖

面样。土壤剖面的

规格为长 1.5m、宽

0.8m、深 1.2m。土

壤剖面观察面应与

阳光垂直。在土壤

剖面的左侧加标尺

和醒目的剖面编号

和层次标牌进行土

壤剖面拍照。 

个 22 15000 330000 

 

二 工作经费 工作人员补贴、专    2632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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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费用 

1 人员补贴 

每个采样点位需乡

镇或村委会安排工

作人员带到点上进

行采样，按照点位

计算，每个点位补

助 60 元，共 22 个

点位。 

个 22 60 1320 

 

2 专家费用 

需邀请专家对采样

过程进行不定期指

导把关，共邀请 5

名专家。 

位 5 5000 25000 

 

三 

不可预见

的支出费

用 

    100000 

 

合计     456320  

 

四、服务保障：  

须签订有关签订数据使用保密协议，并按时向采购人汇

报工作进度；做好数据归集保障数据完整性，确保所有外业

调查的样品、数据保存完整、安全；形成土壤普查外业调查

成果；严格执行国家信息安全制度，建立并落实普查工作保

密责任制，确保普查信息安全。 

五、付款条件（进度和方式）： 

1 甲乙双方签订协议后，甲方（采购人）凭乙方开具的

等额、合法有效发票以及请款通知等付款申请文件在 5 个工

作日内向乙方支付项目服务费用首款（30%）； 

2 乙方按协议约定完成部署、交付成果文件，并由采购

人出具《初步验收通过报告》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采购人凭

乙方开具的等额、合法有效发票以及请款通知等付款申请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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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向乙方支付项目费用尾款（70%）； 

3 甲方同意以转账方式将本协议项下的费用支付至乙

方指定银行账户，乙方不接受现金付款。乙方应确保所提供

的账户信息准确无误，如因乙方提供的账户信息错误，导致

甲方不能或错误付款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。乙方指定的账

户如发生变更的，乙方应以书面形式（并加盖公章）及时告

知甲方，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

六、资质产权归属： 

在合同签署生效前，采购人和乙方各自已取得的知识产

权及相应权益仍归各自所有，不因本项目而改变。合同的签

订不构成一方向另一方转让任何知识产权及相关权益。任何

一方不得侵犯他方知识产权。 

本协议项下产出的成果及相关文件资料的知识产权归

采购人所有。 

七、验收、交付标准和方法： 

本项目须通过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的验收

验收，成果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规范标准合格。 
 


